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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本校學則訂定。 

第二條  本校四年制大學部學生得申請轉系、學士學程，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修業滿一學年者，得轉各系、學士學程二年級肄業。 

二、修業滿二學年者，得轉性質相近系、學士學程三年級或性質不同系、學士學程

二年級肄業。 

三、修業滿三學年者，如有特殊原因得轉性質相近系、學士學程或輔系三年級肄業。

申請轉入各系、學士學程三年級者，在抵免相當學分後，於修業年限內（不包

括延長年限），依照學期限修學分規定，應能修畢轉入系、學士學程最低畢業

學分，否則應降級轉入二年級。 

四、學生申請轉系、學士學程，須出具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五、僅能轉入相同學制，不同部別、不同學制不得互轉。 

六、轉系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年度之課程標準為依據。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得申請轉所(學位學程)，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修業滿一學年者，得轉各所(學位學程)二年級肄業。 

二、符合各所(學位學程)自訂之轉所(學位學程)申請條件。 

三、轉所(學位學程)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年度之課程標準為依

據。 

第三條  大學部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轉系、學士學程： 

一、修業未滿一學年者。 

二、四年級肄業生。 

三、已核准轉系、學士學程一次者。 

四、休學生尚於休學期間者。 

五、推薦甄選、技優甄保、申請入學等管道入學者。惟情況特殊提經教務會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六、轉學入學生。 

七、欲轉入系無缺額者。 

八、其他有特別規定者。 

碩士班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轉所(學位學程)： 

一、修業未滿一學年者。 

二、已核准轉所(學位學程)一次者。 



三、休學生尚於休學期間者。 

四、其他相關法規有特別規定者。 

第四條  學生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以一次為限，亦不得同時申請轉入二系所(學位學程)。

欲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者須符合轉入系所(學位學程)之標準，各系所(學位學程)

之轉系所(學位學程)審查標準另訂之。 

第五條  轉系所(學位學程)名額須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總量內規劃之，各學系所

(學位學程)間受理轉系所(學位學程)的名額限制如下： 

一、大學部學生轉系(學位學程) 

(一)轉入後各學系、學士學程學生人數，以不超過該學系、學士學程招生時原

核定新生名額連同教育部分發僑生名額加二成為上限，如申請轉系人數超

過轉入名額時，得由轉入系舉行考試決定之。 

(二)轉出後各學系、學位學程每班學生人數，不得少於該班核定招生名額的四

分之三。 

(三)當每班轉出名額過多，以致該班人數低於該班核定招生名額的四分之三

時，申請學生學業成績較低者不予轉出。 

二、碩士班研究生轉所(學位學程)：名額由各所(學位學程)自訂。 

第六條  學生轉系所(學位學程)，應經轉出、轉入系所(學位學程)之主任或所長同意，並須

修滿轉入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數及畢業條件，方得畢業。降級轉系所(學

位學程)者，其在兩系所(學位學程)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系、學士學程之最

高修業年限併計。 

經各系所(學位學程)資格審查合格學生名單由教務處彙整公告，並個別通知。經核

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學生，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第七條  轉系所(學位學程)申請及審查作業時程由教務處於每學年下學期另行公佈，以每學

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學生須於規定時間內，填具申請書表提出申請，經轉出及轉入

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或所長核章後送教務處彙辦，逾期者均不得補行辦理。 

第八條  轉系所(學位學程)學生之學分抵免，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要點」規定辦理，且不

得因轉系所(學位學程)申請延長原訂之修業年限。 

第九條  僑生、外國學生申請轉系所（學位學程）者，其轉系年級、轉系次數、轉系名額、

申請時程及申請作業，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僑生、外國學生確因分發之系所（學位學程）與其志趣不符，致無法於原系所（學位

學程）繼續肄業，且經原系所輔導後仍有實務困難者，得於每學年下學期由教務處公

告之轉系申請期間內，提出轉系申請。經有關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得從寬

核准之。 

學生如申請轉入之系所（學位學程）其授課語言與原入學系所不同，應檢附符合入學

招生簡章各系所規定之有效語文能力檢定證明，並由國際事務處複閱。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學則及有關章則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